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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改木瓜 FAQ 
 

1. 種木瓜都犯法？ 

本港的《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例》（1）（《條例》）已於 2011 年 3 月 1 日生效，在

6 個月過渡期之後，任何人若未事先獲得核准，都不能種植基改作物（或釋放基改生物），

否則即屬違法。 

 

《條例》是為實施《〈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而制定。議定書的

宗旨是要以預防原則保護生物多樣性。 

 

2. 香港有基改木瓜嗎？ 

根據漁護署於 2010-2011 年所做的基改調查（2），香港境內種植的木瓜及市場上出售的

木瓜中，分別有約 44%及 38%是基改的。 

 

由於木瓜是一種容易繁殖的作物，估計香港種植的基改木瓜，絕大部分都是鄉居人士、農

戶及其他業餘種植者，在不知情的情況下，從市場上買了基改木瓜回來，食用後留下種子

而誤種成的。 

 

其實早在 2006 年 7 月 20 日中國政府批准華南農業大學的華農 1 號木瓜在廣東省作商業

生產之前，廣州農戶已經種植基改木瓜。香港農業團體到廣州購入的木瓜種子，已經受到

污染，令本地不少有機農戶在 2006 年春天，因發現自己種植的木瓜是基改的而必須砍下。

可以想見，因為國內的基改木瓜規管不嚴，故此，出口至香港的木瓜，亦很有可能百花齊

放。據業內人士估計，當中很可能有部分仍未獲得批准作人類食用的。 

 

3. 政府打算怎樣處理？ 

待 6 個月的過渡期過去，至 2011 年 9 月 1 日，《條例》便在港全面生效。雖然政府已表明

不會控告不是明知而種植的市民，但有法不執，仍然說不過去，而且一旦化驗證實作物是

基改的，即使對方只是一個普通市民，政府仍要執法。要政府為了一株他們認為風險不高

的木瓜而向大量市民執法，他們認為是擾民，且不切實際的。 

 

《條例》中的第 46 條賦予局長豁免「任何人士、任何組別或類別的人，或任何基因改造

生物」的權力。故此，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於 2010 年 3 月 10 日的立法會二讀辯論條例草

案時，便表明因為本地已廣泛種植基改木瓜，而且本地野外並無番木瓜科的野生植物，故

準備豁免基改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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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改木瓜有甚麼問題？ 

自 1998 年起，基改木瓜已在美國的夏威夷開始商業生產，美國人食用基改木瓜已十多年，

香港人亦可能已經食用多年，都未見有人有不良反應，那它的食用安全是否就有保障？ 

 

其實，已陸續有研究指出，基改木瓜未發現會對消費者產生即時的不良影響，卻有機會引

至過敏，亦可能令病菌產生抗藥性，這些都對我們健康構成風險。 

 

另外，對環境的影響方面，有科學家發現基改木瓜可影響環境中的微生物群，基改基因亦

可以轉移去微生物中；而且，基改木瓜的花粉正污染本地的有機木瓜，影響本地農業遺傳

基因資源的可持續利用。 

 

還有，基改了的木瓜，還可能更容易感染其他病毒，加速病害的發生，並加深病情，甚至

增加新病毒發生的機會。 

 

5. 基改木瓜怎麼會產生過敏反應的？ 

目前商業化生產的基改木瓜，主要都是為了抗木瓜輪點病。有科學家發現為抗病而導入的

病毒基因，會產生一種蛋白，它所含的氨基酸序列與一些已知會引致過敏反應的致敏原十

分相似。即是說，基改木瓜有可能引致過敏反應，故需更多研究，才能確保它的安全性。

（3）（4）（5） 

 

6. 基改木瓜又怎會令病菌產生抗藥性的？ 

在研發基改生物時，科學家往往會加入抗生素抗性基因，方便往後篩選出已基改的細胞。

三種商業生產的基改木瓜都已加入了能對卡那黴素（kanamycin）、新黴素（neomycin）、

四環黴素（tetracycline）及慶大黴素（gentamicin）等抗生素有抗性的基因，其中後兩者

只在細菌內表達。（6）（7） 

 

這些抗生素抗性基因會留在基改食物上，我們食用後，有機會在腸道內傳遞給細菌，令細

菌產生耐藥性，影響我們的健康。全球已經廣泛出現對抗生素有抗藥性的微生物，故此國

際上一直有建議應逐步讓抗生素抗性基因淡出。 

 

根據聯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建議，食物中不應含有能表達對臨床應用抗生素有抗性的抗

生素抗性基因（8）。歐盟決定從 2005 年起禁止使用對人類健康及環境有不利影響的抗生

素標記基因（9）。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對抗生素的分類，四環黴素及慶大黴素屬最重要抗生素，而卡那黴素及

新黴素則屬十分重要類（10）。這可以反映，這些抗生素的抗性基因都不應出現在食品中，

以保存它們的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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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歐洲食品安全局的基改生物科學委員會已因四環黴素仍然在臨床上應用於人類或動

物的醫療上，而將它列入第 3 組，即不宜用於商業生產或田間試驗的基改植物上（11）。 

 

7. 香港的有機木瓜有被污染嗎？ 

根據漁護署的調查，本地種植的木瓜中有約四成是基改的。估計他們絕大多數都是用了基

改種子種植而成，亦有不少是經基改花粉污染的。 

 

目前，因為周邊的可能基改木瓜花粉污染，香港不少有機農戶已停止生產有機木瓜。獲得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的本地有機農場中，只有極少數仍有生產，中心會為他們生產的木

瓜，每批做測試，如果驗出被污染，農戶便要繳付昂貴的化驗費，不能以有機名義出售木

瓜之餘，更要砍下木瓜樹。 

 

這是一個雙輸的局面，無辜的有機農戶要冒被污染、受懲罰的風險去生產一株原來天然且

合法的木瓜，嚴重影響了他們的種植選擇權，而消費者亦難以吃到食物里程最短、最合時

令的本地有機木瓜，影響到他們的消費選擇權。 

 

農業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一個組成部分（12），政府在《條例》的立法建議簡報中，

亦曾清楚表明「污染傳統及有機作物的基因」是基改生物對生物多樣性的風險之一，故此

農業生物多樣性亦是《條例》要保護的目標。 

 

而且，在不少國家，以至國際間的研究討論中，都有將基改作物經花粉散播，將基改基因

轉移到同種非基改農作物的問題，列為基改生物環境影響評估的一部分。（13）（14）（15） 

 

8. 基改基因怎樣轉移去環境中的微生物？ 

科學家發現，在大自然中，生物的遺傳物質除了可以經過父代傳遞去子代之外，亦可以逸

出自身細胞而傳遞去其他非本身後代的個體中，並整合進該生物的細胞基因組內，這個現

象稱為水平基因轉移。 

 

基改基因是科學家用各種方法加入去受體生物內的外來基因，它們通常都包含了多個來自

不同生物以達至不同用途的基因片段（如標識基因、啟動子基因等等），故此，已有科學

家表示基改基因更容易出現水平基因轉移（16），提高產生新病毒或細菌疾病的機會，亦

可以增加抗藥性的出現。 

 

事實上，已經有日本科學家發現基改木瓜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以轉移去泥土中的微生物，

雖然這種轉移比率十分低，但在天然環境中這種轉移的可能仍是未知之數（17）。亦有本

地學者發現種植基改木瓜的泥土中，微生物對抗生素卡那黴素的抗性指標比非基改的高

0.63 至 4.46 倍（18），顯示基改木瓜的抗生素抗性基因可能經水平基因轉移，轉去泥土

中的微生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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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改木瓜又怎樣影響泥土中的微生物群的？ 

有研究人員發現基改木瓜可能影響泥土中的微生物群（19）。上段本地學者的研究中，亦

發現種有基改木瓜及非基改木瓜的泥土，在化學性質、多種酵素活動，以至微生物群（包

括細菌、放線菌及真菌）數量上，都有顯著的差異。 

 

10. 基改木瓜怎樣引致新病毒的發生？ 

目前商業生產的基改木瓜主要是為了抗木瓜輪點病而加入了輪點病病毒的部分基因，讓基

改植株產生病毒的鞘蛋白，因而產生免疫力。但科學家發現病毒本身有增效作用，寄主植

物受病毒感染，病毒蛋白可以令其他病毒更易感染同一寄主，因而令抗病毒的基改植物，

更容易受其他病毒感染。即是說，基改木瓜可能更易受一些本來不感染木瓜，或感染性不

強的病毒侵襲，加速病害發生，並加深病情，甚至增加新病毒發生的機會。（20）（21） 

 

11. 基改木瓜還有甚麼其他問題？ 

目前主要商品化的基改木瓜大都是抗木瓜輪點病的，基改木瓜會不會因此而較一般木瓜有

更高的耐病能力，較高的野外生存適應，因而令它在香港這個亞熱帶環境中更容易野化？

由於在香港沒有這方面的研究，故此難以下定論。 

 

12. 基改木瓜有沒有做過針對本地環境的風險評估試驗？ 

沒有。在基改生物的環境風險評估上，要評估基改生物對生態的影響、野化的可能、基因

在環境中的流佈等等。這些因子都會因不同地區的關鍵害蟲、族群生態、食物鏈等不同，

而需按情況而安排測試。 

 

香港位處熱帶及溫帶之間，且有綿延的海岸線和山脈，加上適宜的管理，讓香港這個細小

的地方擁有種豐富的生物多樣性。若未能就本地針對本地環境而進行試驗，實在對多種可

能出現的風險，難以下定論。 

 

13. 退一萬步想，如果有人想合法合理地種基改木瓜，我們應有甚麼規管？ 

如果有基改公司想在香港申請生產基改木瓜，他應該向漁護署申請，並提交一份風險評估

及風險管理計劃。基於以上的疑慮，我們要求申請者提供的風險評估中，應該包括針對本

地環境及生物多樣性而進行的環境試驗，例如在實驗室或溫室中進行本地非目標生物族群

的影響試驗，測試在本地環境中基改木瓜是否比非基改木瓜更具生存優勢等等（22）。而

在風險管理計劃中，申請人應說出他們計劃有甚麼措施去減低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對本地

環境的影響。 

 

基於本地農地面積普遍細小，平均只有 3,000 平方米（23），如果農場是圓形的話，它的

半徑大約只有約 30 米。所以，即使政府信納申請人提出的證據，同意基改木瓜的環境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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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不高的話，政府亦應設要求一個合理的隔離區，以減少基改基因非故意地出現在其他木

瓜上，影響到不想種植基改木瓜的農戶及市民的合法種植選擇權。 

 

根據國內的基改生物環境影響法規，對風險最低組別的作環境釋放基改生物，會要求一個

100 米（如自花授粉的水稻）至 1,000 米（包括異花授粉的芸薹屬植物，如油菜）的田間

隔離距離，作為相應的安全控制措施（24）。 

 

另外，國內亦會在批出基改生物的安全證書時，同時定下有效期，不會無限期地批出申請。

這樣可更有效的保護生物多樣性（25）。 

 

從法例的精神去看，《條例》本來就是要以預防原則保護生物多樣性。即使一個地方要去

種基改作物，政府也應該掌握足夠的資料，例如是甚麼品種，基改了些甚麼，誰人種，在

那裡種，種植數量等等，而且有隔離、有限期。若果萬一批准種植後，才發現基改木瓜有

這樣那樣的問題時，仍可減低對本地環境的衝擊，政府也可以容易處理。 

 

14. 豁免基改木瓜有甚麼問題？ 

基於前面所提及的各種疑慮，正式合法地去申請種植基改木瓜應該如上段地去處理，那豁

免基改木瓜前是否也應該進行針對本地環境及生物多樣性的環境試驗？決定豁免的同

時，是否也應該有隔離帶、有限期等等風險管理計劃？否則，又怎能算是按法例的精神去

保護生物多樣性呢？而且，豁免基改木瓜將令本地農戶及散種木瓜的市民，從此喪失種植

選擇權，令本地無基改及有機木瓜市場永久消失。 

 

我們明白要求政府在 9 月 1 日前提供這些資料是難以做到的，而且豁免後，亦難以收集種

植者及作物的資料的。我們只是想指出豁免會帶出的問題。同樣，我們亦理解要政府在 9

月 1 日起向一批不知情的農戶、市民執法，是本地社會所不願見，亦是我們不希望發生的。 

 

事到如今，在這個兩難的局面下，我們希望政府只為本地種植的基改木瓜設立一個臨時的

豁免，同時必須： 

(1) 設下限期，期內積極與社會大眾聯手清除境內基改木瓜，並於限期後嚴正執法； 

(2) 盡快向公眾，尤其是農戶，宣傳此法例及它的影響，並勸籲市民勿再使用不確定是

否基改的種子作繁殖，以免危害香港的生物多樣性； 

(3) 保障市民及農戶免受基改污染的權利，讓香港成為一個「無基改種植城市」； 

(4) 盡快制定強制性基改食物標籤法，讓基改法例可以貫徹執行。 

 

15. 真的可以清除香港境內種植的基改木瓜嗎？ 

要清除已種在香港土地上的木瓜，一點也不容易，但卻並非完全無希望，我們在這裡提出

一些可行的建議供政府及公眾考慮，由政府與社會大眾聯手，一起清除境內基改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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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全港市民，特別是農戶，提供無基改種植的資訊； 

(2) 進行全港性木瓜種植調查，以了解其數量及分佈等基礎資料； 

(3) 以贈送無基改木瓜種子、一換一無基改木瓜等方式，為全港市民及農戶提供無基改

木瓜種源及種苗，以鼓勵大家放棄原先種植未知是否基改的木瓜。 

 

16. 目前香港的基改食物無須標籤，故此仍可能有市民誤用了食用木瓜的

種子種出基改作物來，那又怎辦？ 

十分同意。即使經過各方努力，終於清除了香港境內的基改木瓜，如沒有強制性的基改食

物標籤法，不肯定的基改種源便會一直存在，市民仍有機會誤種了基改木瓜，基改污染風

險仍在，香港有機資源中心仍可能要為他們認證的有機木瓜做化驗，以免污染。 

 

而且，根據漁護署的調查，其他在市面上出售的蔬果中，曾經驗出有基改的還有：黃豆、

西瓜、蘿蔔苗（如果帶根的話，便有機會可以移種）、小麥、動物飼料（如果包括完整的

種子的話，便可以拿來繁殖）。 

 

其他可以拿來繁殖的基改食物及產品還有番茄、網紋瓜、南瓜、花生、芒果、甜椒、薯仔

（用它的塊莖作營養繁殖）、番薯（用它的塊根作營養繁殖）、波羅（用它的冠芽作營養繁

殖）、稻穀（準備七姐秧用）等等。隨著基改科技一日千里，這個名單將會繼續延伸下去。 

 

近年香港人的種植風氣日盛，如果沒強制性的基改食物標籤法，無辜市民或農民極容易誤

墜法網，令《條例》在執行上十分困難。 

 

而且消費者絕對有權利知道自己付費所購買回來的究竟是甚麼產品，是基改的還是非基改

的。要讓消費者重新掌握選擇權，我們需要一個強制性的基改食物標籤法。 

 

中、台、日、韓、澳、紐，以至歐盟國家等等，都已實施了強制性的基改食物標籤法例（26），

讓他們的消費者可以行使他們的基本權益，知所選擇。故此，我們強列要求政府盡快落實

強制性的基改食物標籤法例，保障本地消費者之餘，亦保障本地的農業及生物多樣性，讓

《條例》可以順利執行。 

 

 

 

支持香港無基改種植聯盟 

2011 年 6 月 30 日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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